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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财教〔2024〕1344 号

安徽省财政厅 安徽省教育厅关于提前下达

2025年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

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

有关市、县（区）财政局、教育局：

为加快预算执行进度，提高预算编制的完整性，根据《财

政部 教育部关于提前下达 2025 年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

力提升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财教〔2024〕212 号）精神，

经研究，现提前下达你市、县（区）2025 年义务教育薄弱环节

改 善 与 能 力 提 升 补 助 资 金 预 算 （ 项 目 代

码:340000221407000000091)，详见附件。收入列 2025 年政府

收支分类科目“1100245 教育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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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列“205教育支出”相关项。待 2025 年预算年度开始后，按程

序拨付使用。

各地要按照《安徽省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补

助资金管理办法》（皖财教〔2022〕731 号），做好 2025年预

算分解下达相关工作。要适应人口变化和新型城镇化进程，优

化区域教育资源配置，科学布局规划城乡学校，做好项目前期

准备工作，强化项目管理和经费保障，加快项目实施进度。做

好与农村义务教育学校校舍安全保障长效机制、发展改革部门

安排基本建设项目等各渠道资金的统筹和对接，防止资金、项

目安排重复交叉或缺位。进一步健全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机制，

主管部门和资金使用单位随同预算资金同步填报绩效目标，同

级财政部门加强绩效目标审核，并将绩效目标随同预算同步批

复下达，作为绩效监控和评价的重要依据，切实提高财政资金

使用效益，防止出现挤占、挪用、虚列、套取补助资金等行为。

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补助资金列入转移支付

预算执行常态化监督范围，各级财政部门要在预算管理一体化

系统及时接收登录预算指标，并保持“追踪”标识不变，依托预

算管理一体化系统转移支付监控模块，加强日常监管，提高转

移支付资金管理使用的规范性和有效性。

附件：1.提前下达 2025年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

升补助资金预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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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提前下达 2025年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

升补助资金区域绩效目标表

安徽省财政厅 安徽省教育厅

2024年 12月 23日



附件1

提前下达2025年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
能力提升补助资金预算表

单位：万元

单位 市/县/区 本次提前下达

合计 125010 

合肥市

小计 9925 
瑶海区 1525 
庐阳区 875 
蜀山区 1120 
包河区 1377 
长丰县 1172 
肥东县 1143 
肥西县 896 
庐江县 1015 
巢湖市 802 

淮北市

小计 6413 
杜集区 513 
相山区 2421 
烈山区 556 
濉溪县 2923 

亳州市

小计 13797 
谯城区 3881 
涡阳县 3139 
蒙城县 3485 
利辛县 3292 

宿州市

小计 14547 
埇桥区 4198 
砀山县 2334 
萧县 2830 

灵璧县 2888 
泗县 2297 

蚌埠市

小计 7556 
龙子湖区 357 
蚌山区 559 
禹会区 671 
淮上区 774 
怀远县 2866 
五河县 1075 
固镇县 1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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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市/县/区 本次提前下达

阜阳市

小计 18033 
颍州区 2301 
颍东区 1828 
颍泉区 1411 
临泉县 3696 
太和县 2505 
阜南县 2670 
颍上县 2458 
界首市 1164 

淮南市

小计 6670 
大通区 319 

田家庵区 1278 
谢家集区 395 
八公山区 360 
潘集区 575 
凤台县 1050 
寿县 2494 

毛集区 199 

滁州市

小计 5568 
琅琊区 460 
南谯区 587 
来安县 468 
全椒县 417 
定远县 1477 
凤阳县 862 
天长市 633 
明光市 664 

六安市

小计 12082 
金安区 1991 
裕安区 1705 
叶集区 978 
霍邱县 3328 
舒城县 1454 
金寨县 1840 
霍山县 786 

马鞍山市

小计 2754 
花山区 397 
雨山区 323 
博望区 370 
当涂县 437 
含山县 569 
和县 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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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市/县/区 本次提前下达

芜湖市

小计 3839 
镜湖区 462 
弋江区 505 
鸠江区 706 
湾沚区 507 
繁昌区 301 
南陵县 437 
无为市 921 

宣城市

小计 4238 
宣州区 856 
郎溪县 525 
广德市 812 
泾县 559 

绩溪县 469 
旌德县 513 
宁国市 504 

铜陵市

小计 2761 
铜官区 548 
义安区 930 
郊区 337 

枞阳县 946 

池州市

小计 2962 
贵池区 745 
东至县 1091 
石台县 720 
青阳县 406 

安庆市

小计 10431 
迎江区 400 
大观区 323 
宜秀区 295 
怀宁县 563 
潜山市 1168 
太湖县 2132 
宿松县 1846 
望江县 1324 
岳西县 1364 
桐城市 1016 

黄山市

小计 3434 
屯溪区 247 
黄山区 324 
徽州区 346 
歙县 1000 

休宁县 580 
黟县 350 

祁门县 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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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提前下达2025年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
能力提升补助资金区域绩效目标表

（2025年度）

专项名称 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补助资金

中央主管部门 教育部

省级财政部门 安徽省财政厅 省级主管部门 安徽省教育厅

资金情况

（万元）

年度金额： 125010

其中：中央补助 见附件1

             地方资金（市县）

年

度

总

体

目

标

年度目标

持续改善农村学校基本办学条件，有序扩大城镇学位供给，稳步提升学校办学能力。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建设项目合格率 100%

设备采购质量合格率 100%

时效指标
校舍建设年度计划完成率 ≥90%

设备采购年度计划完成率 ≥90%

成本指标 资金投入数 125010万元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56人以上大班额比例 比上年下降

学校教学质量 进一步提升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学校和老师满意度 ≥85%

家长和学生满意度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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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公开类别：主动公开

安徽省财政厅办公室 2024年 12月 23日印发

-8-


	皖财教[2024]1344号
	附件1：提前下达2025年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补助资金预算表
	附件2.2025年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补助资金区域绩效目标表



